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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2年度 視障學生獎學金 

申請指引 

 

1 機構簡介  

    香港東區崇德社 

香港東區崇德社成立於 1980 年，是國際崇德社的轄下會社。國際崇德社是一個

國際性的職業婦女組織，早於 1919 年在美國紐約水牛城成立，以服務社群，提

高婦女地位為宗旨，至今全球共有 1,300 會社，分佈於 68 個國家。會員人數 33,000

人。 

 

源自印第安土語的「崇德」(Zonta) 二字是指「誠實」與「可靠」。會員貫徹辦社

宗旨，工作全屬義務性質，她們不惜犧牲自己的時間，把精神全情投入社會服務。

透過參與義務工作，間接提高了女性在社會上的地位。 

 

香港東區崇德社在過去 36 年期間，致力為社會上有需要的人士服務，每年均參

與不同的社會服務計劃和活動。服務對象包括長者、傷殘人士、青少年、兒童、

婦女及被虐待人士等。 

 

香港盲人輔導會 
 

香港盲人輔導會為一政府資助之志願機構，自 1956 年成立以來不斷為視障人士

提供其所需服務，透過拓展與創新，以增加服務之全面性，現有服務範圍包括：

眼科及低視能服務、復康及職業訓練、教育支援、就業輔導、輔助儀器諮詢服務、

資訊科技應用、多重殘疾視障人士復康及視障長者院舍服務等。為改善服務受眾

的福祉，本會將繼續以專業精神，團結各持份者，為創造平等參與及締造共融無

障礙社會而努力。 

由香港盲人輔導會主辦之全港首間視障兒童家長資源中心，承蒙郭炳聯夫人、

郭顥澧先生、恩光之友會及半島扶輪社慷慨贊助，於 1998 年 8 月 13 日成立。

於 2001 年，社會福利署向中心提供有限度之活動資助。自 2008 年 4 月 1 日起，

中心正式獲得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支持。於 2017 年 4 月 1 日改名為「香港

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 – 視障人士家庭資源中心」。 

合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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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透過不同種類的活動及訓練，推動視障學生的全人發展，培養良好的親子

關係，建立家長支援及互助網絡，推動家長關心及推展視障人士的權益。 

2 獎學金成立目的 

本獎學金由香港東區崇德社贊助，目的是鼓勵及支援優秀視障學生購買助視儀器

或參與有益身心之課外活動，協助優秀視障學生接受融入教育。 

 

3 申請程序 

3.1 申請人可向香港盲人輔導會視障人士家庭資源中心索取申請表格，或登入香

港盲人輔導會 www.hksb.org.hk 網址下載申請表格。 

3.2 申請人填妥申請表格後須於 2021 年 11 月 19 日前直接交回香港盲人輔導會

視障人士家庭資源中心辦理。 

3.3 審查員將對申請人提供之資料作出審查，然後將建議交由獎學金遴選委員會

(以下簡稱“委員會”) 審核及挑選。 

3.4 當委員會完成審核及挑選程序後，會於 2022 年 1 月 28 日前發出申請結果通

知書給申請人。 

 

4 申請資格 

     (一) 申請人之整體表現優良; 

申請人學業成績優良; 或 

申請人有領導才能，積極參與課外活動及/或社會服務; 或 

申請人在表演藝術有卓越表現或潛能。 

 

(二) 申請人必須根據教育局的定義被評定為視障，即申請人最佳視力的一隻眼

睛經糾正後，最多只有視敏度 6/18 *，而中央視野最闊只有 20 度或更少。 

         (* 註： 6/18  是一個比例。 簡單來說，它的意思是正常人在 18 米可以

看到某一大小的景物，例如巴士號碼，而視障人士則要走近至 6 米 才

可看到。) 

 

(三) 年滿 15 至 25 歲之本港全日制學生。 

 

(四) 香港特別行政區永久居民。 

 

(註：曾獲頒此獎學金兩次之學生均不可再提出申請) 

http://www.hksb.org.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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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獲獎金額及用途 

每位得獎者將獲發放港幣 1 萬 5 千元或 3 萬元的獎學金，而個別獲獎者的獎學金

金額將由評審委員會按其個別需要以評定。獎學金須用於購買學習用品或參與有

益身心的課外活動。  

 

6 申請者須知 

6.1 申請人遞交申請表時，須附上申請人之身份證、殘疾人士證明、最近之學業

成績表之副本。若申請人或同住家人有領取綜援，請提供有關證明文件之副

本。提供學校或老師之推薦信有助申請。 

6.2 所有申請書須正確填寫及附有所需要證明文件，才會獲得處理。若無充分理

由而不遞交所需證明文件者，其申請將不予考慮。 

6.3 申請人必須詳細填妥申請書，如蓄意誤報或漏報資料，申請人的申請資格可

能被取消。 

6.4 所有已呈交的申請書及文件，恕不退回。 

6.5 成功獲得獎學金的申請人，日後有可能會被邀請參與本獎學金的宣傳及籌募

活動，以推廣基金的服務。 

6.6 本基金及委員會保留修改、增刪及解釋申請章則及指引的最後權利。 

 

7 審核程序 

7.1 所有申請由委員會負責審批。委員會審批個案申請時，主要根據申請人填報

的資料評估申請人家庭狀況、視力程度及學業成績，以決定申請人是否合乎

資格獲得援助。不過，委員會亦會考慮申請項目對申請人之實際需要而作出

適當調整。 

7.2 有需要時，委員會可委派代表進行面試或調查及個別面見申請人，並要求申

請人攜帶所提交有關證明文件的正本，供委員會查閱。委員會亦可要求申請

人提交補充資料以供委員會審核時對申請人的家庭狀況作出詳細的了解。如

申請人未能提交委員會要求的資料，或拒絕在委員會安排的指定時間內與委

員會會面，委員會有權取消有關的申請。 

7.3 本獎學金可就申請人的實際需要發放援助，並由委員會按個案個別進行審

批，委員會所作的決定是最終的決定。 

7.4 獎學金遴選委員會由香港東區祟德社及香港盲人輔導會代表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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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頒發安排及獎學金管理 

獲獎學生須於每年提交報告，陳述獎學金如何善用於學習、參與課外活動、社區

服務或表演藝術，以助其個人成長及發展。 

 

9 個人資料處理 

 本獎學金收集申請人的個人資料，只作審查批核之用。在有需要的情況下，本獎

學金可能會向其他機構、人士及團體收集申請人的個人資料，以執行獎學金之審

批程序，並可能因履行法例、政府及監管方面的規定而作出有關之透露，包括在

保密的情況下持有、使用、轉移或向下列人士披露申請人的個人資料：1)任何與

本獎學金運作有關的行政或服務機構；２)有關遴選委員會之委員。 

 

根據個人資料（私隱）條例，申請人如欲查閱或更改有關此表格上的個人資料，

請與香港盲人輔導會視障人士家庭資源中心主任聯絡，聯絡電話為： 

２９９４９６５５。 


